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7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83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11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纯债

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年6月3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A类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C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839 00084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元）

1.038 1.037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4,755,880.72 311,953.11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

位：元）

2,377,940.36 155,976.5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16 0.16

注：

（1）按照《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

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时，至少分配1�次。 每

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多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

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总额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

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7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7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7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7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

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

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7月14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

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

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2日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7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37002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年6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及《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分

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年6月3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A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70021 370022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 份 额 净 值

（单位： 元）

1.086 1.084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4,335,698.93 201,329.71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2,167,849.47 100,664.8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12 0.10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

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时，至少分配1次。 每

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多12次，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50%，基

金的收益分配比例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计算，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

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

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7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7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7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7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

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

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

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7月14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

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

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2日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7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25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9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投摩

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年6月30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A类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C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256 002436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元）

1.023 1.019

基准日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元）

2,119,134.15 323,915.48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1,059,567.08 161,957.74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12 0.1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2次分红

注：

（1）按照《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

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

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不低于50%计算而得，实际分

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

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7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7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7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7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

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

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

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7月14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

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

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2日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7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3700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2月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及《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轮

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年6月3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2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A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70025 370026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 份 额 净 值

（单位：元）

1.005 1.004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2,193,492.15 41,864.54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1,096,746.08 20,932.2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04 0.03

注：

（1）按照《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

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同一类别份额内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每份基金份额可

供分配利润超过0.01元（含）时，该类基金份额必须进行收益分配，并以该日作为收益分配

基准日；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

供分配利润的50%， 上表中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

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7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7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7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7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

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

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

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7月14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

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

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2日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7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37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12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双债

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年6月3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A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77 000378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元）

1.094 1.092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5,513,330.06 3,223,560.62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

位：元）

2,756,665.03 1,611,780.31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25 0.24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同一类

别份额内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含）时，至少分

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

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

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7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7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7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7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

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

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7月14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

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

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2日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7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1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7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年6月3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A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125 002437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 元）

1.006 -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3,997,303.57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1,998,651.79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60 0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

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

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中设定的分红规则以及《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约定计算而得。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

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7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7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7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7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的相关规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

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7月14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

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

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2日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7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88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1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稳进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年6月3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2次分红

截止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

位： 元）

1.01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1,116,632.7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703,478.66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

注：

（1）按照《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

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

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中设定的分红规则以及《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约定计算而得。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

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7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7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7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7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

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

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7月14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

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

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2日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提示公告

根据《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可转债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达到

0.450

元，本基金将

对可转债

A

份额（

150164

）、可转债

B

份额（

150165

）以及东吴转债（

165809

）进行不定期份额

折算。

由于近期可转债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6年7月11日，可转债 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阈值，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可转债B份额近期份

额净值的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

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本基金可转债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

将大幅降低，恢复到初始的 3.33�倍杠杆水平，相应地，可转债B份额的净值随市场涨跌而

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由于触发折算阈值当日，可转债B份额的净值可能已低于阈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

发阈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可转债B份额的净值可能与折算阈值 0.450�元有一

定差异。

四、本基金可转债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

期份额折算后可转债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变化，由持有单一的低风险

收益特征可转债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低风险收益特征可转债A份额与较低风险收益特征

东吴转债份额的情况，因此原可转债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此

外，东吴转债份额为跟踪中证转债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

原可转债 A�份额持有人还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 B�份额、东吴转债

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

产，持有极小数量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 B�份额、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

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 B�

份额的上市交易和东吴转债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

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基金合同及《东吴中证可转

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

三、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

件。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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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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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受理，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3,622,942.1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湖南省株洲

市石峰区人民法院签发案号为（2016）湘0204民初字第616号《应诉通知书》和（2016）传

字第616号《传票》， 告知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已决定受理原告湖南有色国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有色国贸” ）与本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并传唤本公司开庭审理，具体

情况如下：

案号：（2016）湘0204民初字第616号

案由：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被传唤人：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传唤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2016年7月26日上午9:30时

应到处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有色国贸有限公司

被告：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案件的请求、事实及其理由

（一） 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款项人民币12,417,136.10元及自2014年8月16日起按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支付利息1,205,806.00元（暂计算至2016年6月11日止,最终数额以

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日为准），两项合计人民币13,622,942.1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及理由

原告有色国贸诉称：原告有色国贸与株洲化工集团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

司” ）为业务合作关系，诚信公司共欠有色国贸货款12,417,136.10元。 2014年8月15日，有

色国贸与诚信公司、诚信公司的关联企业湖南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化

工” ） 协商， 三方达成债权债务转让协议， 由诚信公司将其所欠有色国贸的货款债务12,

417,136.10元转由永利化工承担， 同时永利化工将其对本公司的债权中的12,417,136.10

元转让给有色国贸。 同日，永利化工向本公司送达《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通知其对本公

司的债权已转让12,417,136.10元给有色国贸，并请本公司进行账务处理同时清偿该债务。

后原告多次请求被告清偿上述债务，被告一直未予履行。

有色国贸认为，自上述债权转让通知送达本公司之时，该债权转让即发生法律效力，本

公司即应向其清偿该债务； 本公司如不清偿该债务应依法赔偿逾期付款给其造成的损失。

因此，原告遂向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由于本案所涉及的债务来源于永利化工与本公司未决债务诉讼案的标的债务 （该案

详见公司2014年12月16日披露的2014-014号临时公告），且尚未开庭审理，亦不排除在审

理过程中达成和解或进行调解的可能，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无法准确判断该诉讼

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

我公司将及时公告以上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7月11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中国工商

银行定投业务并参加定投申购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理财需求，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协商决定，自2016年7月12日起，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中国工商银行开通定投业务并参加定投申购优惠活动，具体内容如

下：

一、开通定投及参加定投申购优惠活动基金

长盛新兴成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92）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63）

二、优惠活动

在2016年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投资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

进行上述基金的定投申购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0.6%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8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8），但优惠后费率不

低于0.6%；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费率请

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具体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2、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属于中国工商银行，详情请遵循中国工商银行相关业务

规则。有关本次活动如有任何变化，敬请投资人及时留意中国工商银行有关公告。其他未明

事项，请投资人遵循有关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中国工商银行相关规定。

四、业务咨询

1、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

网站：www.csfunds.com.cn

2、中国工商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网站：www.icbc.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

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2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厦门鑫鼎盛” ）协商一致，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基

金参加厦门鑫鼎盛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6年7月12日起，投资者通过厦门鑫鼎盛申(认)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费率、

定投费率享受不超过90%折扣幅度的费率优惠， 具体折扣费率以厦门鑫鼎盛页面公示为

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厦门鑫鼎盛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

放申（认）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厦门鑫鼎盛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厦门鑫鼎盛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

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厦门鑫鼎盛认、申购及定投业务的手续费，不包

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厦门鑫鼎盛所有。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

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厦门鑫鼎盛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

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第一广场15楼

客服电话：400-918-0808

网址：www.xds.com.cn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9

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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